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关于严格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手续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格党员日常教育管

理监督，将每名党员纳入党组织有效管理，根据党章和包

头医学院及医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关要

求，结合医院实际，现就我院严格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手续

通知如下 ：

1、与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签订正式工作协议的教

职工才能将组织关系转入。

2、党支部书记要严格审核档案材料，要同本人谈话，

了解其入党动机、本人对党组织以及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的

了解等情况，由党支部出具同意接收的情况说明。



3、教职工本人带着情况说明、入职证明、档案材料到

党委办公室办理组织关系转入手续，并将组织关系介绍信

回执交回原单位。

4. 党员持医院党委开出的介绍信到转入党支部报到。 

接收党员的党支部对持有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党员，应

于验证后及时接收并将其编入党支部、党小组。

5. 党员组织关系在医院内部党支部之间进行转接的，

党员档案无需进行转接，统一由医院党委保存；党员组织

关系转到外部单位的，连同人事档案一并转走。

6.职工党员党组织关系转出程序。与医院解除劳动关

系的党员，必须同时转出组织关系。若去向单位没有党组

织的，则转到其去向所在地的劳动人才中心党组织。职工

党员持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科开据的离职证明到党委办公室

办理组织关系转出手续，到新所属党组织办理完组织关系

转接手续后，将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寄回“包头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党委办公室”。

7、退休党员组织关系的处理。退休党员居住地与单位

所在地分离的，鼓励其将组织关系转入居住地党组织。退

休党员办理组织关系确实困难的，医院离退休党支部帮助

其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被医院返聘的，组织关系继续

留在医院。



8. 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严肃的工作，

请各位党员在学习、工作发生变动时，及时完成本人组织

关系转移的工作。无正当理由，长期不转接组织关系，医

院党委、党支部应对其进行严肃批评，限期转接组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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